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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席公司秘書、法律程序文件接收代理人及授權代表變更

樂普心泰醫療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其附屬公司（統稱「本集
團」）的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李健威先生（「李先生」）因其他事務已
辭任本公司以下職位，自2025年12月30日起生效：

(i) 聯席公司秘書（「聯席公司秘書」）；

(ii)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第
19A.13(2)條的規定，代表本公司在香港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
（「法律程序文件接收代理人」）；及

(iii) 《公司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及《上市規則》第3.05條規定的授權代
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繼李先生辭任後，楊麗珊女士（「楊女士」）已獲委任為(i)聯席
公司秘書；及(ii)法律程序文件接收代理人；以及(iii)授權代表，自2025年12月30
日起生效。

李先生已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亦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請聯交所
及╱或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已於近期獲得聯交所確認，秦學先生（「秦先生」）於2025
年11月7日豁免期間（即2022年11月8日至2025年11月7日）屆滿後已符合上市規
則第3.28條及第8.17條所規定擔任本公司公司秘書的資格而毋須取得進一步豁
免。鑒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營運主要位於中國內地，為追求最高的企業管治
標準，並確保對本公司進行切實有效的管理，即使秦先生已符合上市規則所規定
擔任公司秘書的資格，本公司仍將繼續維持聯席公司秘書的安排，據此，現時常
駐香港的聯席公司秘書楊女士將協助秦先生履行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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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先生簡介

秦先生自2021年5月28日加入本集團起一直擔任本集團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，負
責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及會計事務。彼亦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。秦先生於2007年
4月加入樂普（北京）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樂普醫療」）及其附屬公司，於2012
年9月前一直擔任樂普醫療財務部經理。自2012年10月至2015年6月、自2015年7
月至2018年2月及自2018年3月至2021年4月，秦先生分別擔任樂普醫療計劃財務
部經理、財務管理部副總監兼資金管理部經理及內部審計總監。秦先生於1999年
7月自中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畢業並取得會計學學士學位，於2010年7月取得高級
會計師資格並於2019年10月取得註冊管理會計師資格。

楊女士簡介

楊女士現為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公司秘書服務部助理經理，卓佳是一家綜合性
的商業、企業和投資者服務提供者。楊女士於公司秘書領域擁有逾七年經驗，其
一直為香港上市公司以及跨國、私人及離岸公司提供專業的企業服務。楊女士擁
有香港浸會大學企業管治與合規碩士學位。楊女士是特許秘書、特許管治專業人
士，以及香港公司治理公會和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會員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李先生在任期間作出的貢獻，並熱烈歡迎楊女士接受委任。

董事會命
樂普心泰醫療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

陳娟女士
董事長兼執行董事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
2025年12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娟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張昱昕女士、付山先
生及朱觀富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麗女士、鄭玉峰先生及鄭軍偉先生。

* 本公司註冊為香港法例第622章《公司條例》所定義的非香港公司，以其中文名稱及英文名
稱「LEPU ScienTech Medical Technology (Shanghai) Co., Ltd.」註冊。


